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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i 胃

    本标准等同采用IEC 61047:1991《灯用附件 钨丝灯用交流／直流电子降压转换器 性能要求》及

其1996年、2001年的两个修改单（英文版）。

    本标准等同翻译IEC 61047:1991及1996年、2001年的两个修改单。

    为了便于使用本标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b)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c） 删除国际标准前言；

    d) 对于IEC 61047中引用的其他国际标准中有被等同采用为我国标准的，本标准用引用我国的

        这些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代替对应的国际标准．其余未有等同采用为我国标准的国际标准，

        在本标准中均被直接引用。

    本标准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照明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24)归口。

    本标准由惠州TCI、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L海）、飞利浦照明电子（上

海）有限公司、上海东升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华东电子集团公司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邹瑛、俞安琪、道德宁、毛孝君、范红梅、李裕人。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GB/T 19654-2005/IEC 61047：1991

                灯用附件 钨丝灯用直流／交流电子

                      降压转换器 性能要求

1 范围和规范性引用文件

1.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使用250 V以下直流电源和50 Hz或60 Hz, l 000 V以下交流电源，其工作频率不

同于电源频率的电子降压转换器的性能要求，此种转换器应与IEC 60357所规定的卤钨灯及其他钨丝

灯一起使用。

    注 1：本标准中的试验均为型式试验。关于生产期间的单个转换器的试验要求尚未给出。

    注2：关于装有能改变灯功率的装置的转换器的要求尚在研究之中。

    注3：可以预计，符合本标准的转换器在额定寿命超过200 h,额定电压低于50V钨丝灯的额定电源电压的92％和

          106％之间均能保证正常工作。

    本标准应和GB 19510. 3一起使用。

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7625. 1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人电流镇16A) (GB 17625. 1-

2003，IEC 61000-3-2：2001，IDT)

    GB/T 18595 一般照明用设备电磁兼容抗扰度要求（GB/T 18595-2002 ,idt IEC 61547;1995)

    GB 19510. 3 灯的控制装置 第3部分：钨丝灯用直流／交流电子降压转换器的特殊要求

(GB 19510. 3-2004，IEC 61347-2-2：2000，IDT)

    IEC 60357 卤钨灯（非机动车辆用）性能要求

    IEC 60410 计数检查抽样方案和程序

2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述定义：

2. 1

    线路总功率 total circuit power

    在转换器的额定电源电压和额定最大输出负载下由转换器和灯共同消耗的总功率。

2.2

    线路功率因数，符号为.1  circuit power factor, symbol A
    线路的功率因数是所测得的线路的功率与电源电压（有效值）和电源电流（有蜘值）的乘积之比。

2.3

    高功率因数转换器 high power factor convertor
    线路功率因数至少为0.85的转换器。

    注：功率因数值应考虑到电流波形畸变的影响。

2.4

    高声频阻抗转换器 high audio-frequency impedance convertor
    在250 Hz-v2 000 Hz的频率范围内，其阻抗超过本标准第10章所规定值的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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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防短路转换器 short-circuit proof convertor

    在消除意外的超负载或短路现象之后以及在保护装置（如果有的话）恢复原状之后仍能保持其功能

的转换器 。

3 试验的一般说明

3.1 本标准规定的试验均为型式试验。

    注：本标准所述要求和公差均是根据对制造商为此目的专门提交的型式试验样品进行试验而制定的。这种型式试

        验样品一般应具备制造商产品的典型特性，并应尽可能地接近该产品中心点值。

        关于本标准给出的公差，可以预计大部分产品只要按照型式试验样品去生产，将符合本标准。然而由于产品的

        离散性，所以有时不可避免会出现超出规定的公差范围的产品。关于计数检查抽样方案和程序，见IEC 604100

3.2 在用一只灯或若干只灯进行试验时，所用的灯应符合下述要求：

    在灯的额定电压下（直流电源或 50 Hz/60 Hz交流电源）所测得的灯功率与其额定功率的差异应

不超过＋6％和一0%.

3.3 各项试验应按照条款的顺序进行，但另有规定时除外。

3.4 一只样品应承受所有的试验。

3.5 通常，要对每一种类型转换器进行所有的试验。在涉及范围类似的转换器的情况下，应对该范围

中每一额定功率的转换器或从制造商所认可的范围中挑选有代表性的转换器进行所有的试验。

3.6 试验应在附录A所规定的条件下进行。未列人IEC标准中的灯参数应由灯的制造商提供。

3.7 本标准所述全部转换器均应符合GB 19510. 3的要求。

    制造商可宣称其产品符合GB/T 18595的要求，并且不必经同意该标准的第三方认可。

4 分类

4.1 根据负载分类

    a) 单值负载转换器

        此类转换器设计仅用于一特定的输出功率，该输出功率可以是一只灯，或者是若干只灯消

          耗的。

    b) 多值负载转换器

        此类转换器设计用于其总负载在所宣称的功率范围之内的单只灯或若干只灯。

4.2 根据输出电压分类

    a) 具备稳定输出电压的转换器；

    b） 不具备稳定输出电压的转换器。

5 标志

5．1 强制性标志

5.1.1 转换器上应清晰地标有下述内容：

    线路功率因数；例如：A=0. 9

    如果功率因数小于0.95并且超前，应在其后标上字母“C"，例如：A=0. 9 Ca

5.1.2 除了上述强制标志之外，下述内容也应标在转换器上或注明在制造商的产品目录或类似文

件中。

    a) 适用的允许温度范围极限；

    b) 关于转换器具备稳定输出电压的适用说明；

    c） 关于转换器适合与电源调光器一起使用的适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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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非强制性标志

    下述内容可标在转换器＿L，或注明在制造商的产品目录或类似文件中：

    a) 线路总功率；

    b)表示转换器在设计上符合声频阻抗条件的适用符号各;

    c） 表示该转换器是防短路型转换器的适用符号（该符号尚在研究之中）。

6 输出电压和电流

6. 1 开路电压

    在电源电压为额定电源电压的92%^106％之间的任一电压时，开路电压应不超过额定输出电压

的150％。

    如果输出电压超过该额定值的150％，则应重复进行测量，并将转换器与具有由式（1)计算得出的

电阻值的电阻器并联：

                                                      （V＿⋯，）2

                                                0.IX尸。阴

    式中：尸nllll— 所宣称的转换器最小功率。

    在这种情况下，输出电压应不超过其额定值的150％0

6.2 工作期间的电压

    在额定电源电压下，输出电压与灯的额定电压的偏差应不超过＋4％一一8%.

    在电源电压为额定电源电压的92％和106％之间的任一值时，输出电压应位于其额定值的84洲和

110％之间。

    多值转换器应对最小负载和最大负载进行试验。

    如果制造商宣称其转换器具备稳定的输出电压，则当电源电压为额定电源电压的92％和106％之

间的任一值时以及在任一负载均位于规定的功率范围之内时，该输出电压应限制在其额定值的95％和

105％之间。
6.3 开关期间与工作期间的电压冲击

    叠加在输出电压上的电压冲击应不超过下述规定值（该值尚在研究之中）。

6.4 电压波形

    峰值与有效值的最大比值应不超过2. 5此值尚在研究之中）。

6.5 浪涌电流

    在额定电源电压下，灯的峰值浪涌电流不应超过处于规定功率范围内任一负载下的稳态有效值灯

电流的10倍（此值尚在研究之中）。关于测量条件，见A. 3 0

7 线路总功率

    在额定电压下，转换器与灯一起Z作时，线路的总功率应不超过制造商所宣称的该值的110000

8 线路功率因数

    当转换器与额定功率的灯一起在额定电源电压和频率下工作时，所测得的线路功率因数与其标志

值的差异应不超过0. 050

9 电源电流

9. 1 当转换器与额定功率的灯一起在额定电压下工作时，电源电流与转换器上所标志的电流或制造商

产品样本所宣称的电流的差异应不超过10%0

9.2 电源电流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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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具输人电流的谐波应符合GB 17625. 1的要求。
    注：上述要求适用于与GB 17625. 1规定的电源相连接的灯具或转换器。

    如果独立进行的带灯试验表明钨丝灯用转换器符合GB 17625. 1中相应表中规定的要求，则灯具

可认为符合这些要求，并不必接受检验。制造商应说明受试转换器是否要进行下述试验。

    如果这些转换器未经单独验证或不符合要求，则应对灯具本身进行试验，并应符合要求。

    试验应按照附录A中A. 2的要求进行。

    转换器应在其额定电源电压下与具有额定功率的灯一起工作。电源电流的波形应使谐波不得超过

GB 17625. 1中相应参数表所给出的极限值。

10 声频下的阻抗

    标有声频阻抗符号若（见5. 2b)）的转换器应按照附录A中A. 4要求采用图A. 2的线路进行试验。

    对于400 Hz-2 000 Hz之间的每一个信号频率，转换器在额定电压和频率下与额定灯负载一起工

作时的阻抗应是电感性的，其以欧姆为单位的阻抗应至少与下述电阻器的电阻相等，该电阻器所消耗的

功率与在额定电压和频率下工作的灯／转换器组合体所消耗的功率相等。在测量转换器的阻抗时，应采

用其值等于转换器额定电源电压的3.5％的信号电压。

    对于250 Hz-400 Hz之间的频率，该阻抗应至少等于400 Hz-2 000 Hz之间的频率所要求的最

小（阻抗）值的1/20

    注：转换器中可装有由容量小于。2 IAF(总量）的电容器构成的无线电干扰抑制器，在进行本项试验时，可将该抑制

        器断开。

11 异常条件下的工作试验

    为确保在灯失效时转换器不会受到损坏，应进行下述试验：

    a) 在未装灯时进行的试验

        在不装灯的情况下，转换器接通额定电压并持续 1 ho

        在试验结束后将灯与转换器接上，此时灯应能正常工作。

    b)灯电阻降低试验，尚在研究之中。

    c） 对防短路转换器进行的试验

        将转换器短路并持续1h，或直至保护装置将线路开路为止。

    在这些试验结束，并且使保护装置复位之后，转换器应能正常工作。

12 耐久性

12. 1 转换器应接受下述温度循环冲击试验和电源电压开关试验：

    a) 温度循环冲击试验

        首先将未通电的转换器在一10℃温度下保存1h，如果转换器上标有更低的温度值，则采用该

        温度值。然后，将转换器移至具有t'．温度的箱内，并保存1h。这样的温度循环应进行五次。

    b） 电源电压开关试验

        在额定电源电压下，将转换器开启和关闭各30 s。此种循环在无负载情况下重复200次；在连

        接有最大负载的情况下重复800次。

    在此试验期间，如果灯失效，应立即更换。

    在这些试验结束时，转换器应能使一只或若干只适用的灯正常工作15 min,

12.2 然后，使转换器与适用的灯在额定电源电压和能产生t。的环境温度下一起工作，直至达到200 h

的试验期。在此试验期间，应将灯放置在试验箱之外，温度为25℃士5℃的环境中。在此试验结束并使

转换器冷却至室温之后，转换器应能使适用的灯正常工作15 min,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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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试 验

A.1 一般要求

    试验均为型式试验。一只样品应接受所有的试验。

A.1.1 环境温度

    试验应在无对流风的室内和200C一  27℃之间的环境温度下进行。

A. 1. 2 电源电压和频率

    a） 试验电压和频率

        受试转换器应在其额定电源电压和频率下工作，但另有规定时除外。

        当转换器上标有所使用的电源电压范围或其本身具备不同的独立额定电源电压时，其任一预

        定使用的电压均可选作额定电压。

    b) 电源电压和频率的稳定性

        在试验期间，电源电压和频率应保持稳定，其变化应不超过土0.5%。但是在实际测量期间，电

        压应调节到规定试验值士0. 2％之内。

    c） 电源电压波形

        电源电压的总谐波含量应不超过 3％，谐波含量被定义为各个分量的有效值的总和，基波

        为100％。

A. 1. 3 磁效应

    在距离受试转换器任一外表面25 mm之内不应放置任何磁性物体，但另有规定的除外。

A. 1. 4 仪器特性

    a） 电压线路

        在与灯两端相连接的仪器的电压线路 L所通过的电流应不超过灯的标称工作电流的3000

    1〕） 电流线路

        与灯串联连接的仪器应具有足够低的阻抗，以便使电压降不超过灯的实际电压的2%0

    c） 有效值的测量

        仪器应基本上不存在由波形畸变引起的误差，并适应于工作频率。

    应注意确保仪器的对地电容不会千扰受试转换器的工作。还必须确保受试线路的测量点处于地

电位。

A. 2 电源电流波形的测量（图 A. 1)

    电源电流的谐波分量应使用选择式电压表或波形分析仪进行测定，电路中的电阻器R,应符合

A. 1. 4 b)的要求。

    选择式电压表或波形分析仪应能确保对任一给定谐波的测量不会受到其他谐波的明显影响。

    在计算试验结果时，应考虑到最大值为3％的电源电压畸变（见A.1.2 c))。如有疑问，应使用无畸

变的电源。

A. 3 灯的浪涌电流的测最（图A. 1)

    应使用电阻值约为0. 01 S2的电阻器R：和适用的测量装置确定灯的浪涌电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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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 声频阻抗的测里（图A. 2 )

    图A. 2的线路所示为一完整的电桥，它能全面测量灯／转换器组合体的声频阻抗 Z，既可以测量其

绝对值（系数），也可以测量其变化。

    假设用R，和R"表示线路图所示电阻器的值，该值分别为5 ,n和200 kfl（至少后者不是临界值）。

对于用波形分析仪（或其他适用的选择式探测器）选定一给定声频，通过调整R和C便可获得平衡，此

时，可得出式（A.1 ):

                                  Z＝R'R"(I /R＋jWc.） ······························⋯⋯（A. 1）

    在图A. 2中：

    A=50(60)Hz电源变压器；

    Z1＝对50 (60) Hz来说要足够高，而对250 FIz-2 000 Hz来说要足够低的阻抗值（例如，电阻

15 S2，电容16 tF) o

    ZZ＝对50 (60) Hz来说要足够低，而对250 Hz -2 000 Hz来说要足够高的阻抗值（例如，电

感20 mH）。

    注：如果对于其他源的电流来说，相应的源具有低阻抗，则不需要阻抗Z、和／或阻抗ZZ.

                                                          降压转换器

  一耳下一一么灯

  雌万井 J:}}E5
                              选择式电压表或波形分析仪 适用的测量装置

                                    图A. 1 电流的测且线路

      山＿、。、LI-沂刃一一1001奋 ，换器一灯组合体

                  （脉冲）发生器 了廿、 日一， ｝ 协 ＼入 l/.。 I
                      250 Hz-2 000 Hz V                       u                    I It\  "'A ／ I

            泣- L tk*45 50 (60) fiz-----------
                                                                      选择式电压表或波形分析仪 二

      注：对于电桥的一个分路来说，200 ko电阻不是临界值。

                                  图A. 2 声频阻抗的测量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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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654-2005/IEC 61047：1991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产品寿命和产品失效率的评估指南

B. 1 为了使用户对不同电子产品的寿命和失效率做出有意义的比较，建议制造商在其产品说明书中

给出B. 2和B. 3所规定的参数。

B. 2 电子产品的最大表面温度，符号为t, (t-lifetime)，或会影响产品的寿命的最大局部温度。这些温

度应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以及在标称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的最大电压下进行测量，这种温度应该使产品

的寿命达到50 000 h o
    注：在某些国家，例如日本，采用40 000 h寿命。

B. 3 如果失效率是电子产品以最大温度t,（由B. 2规定）条件下连续工作时的失效率，该失效率应标

为单位时间的失效“it) o

B. 4 对于为获取B. 2和B. 3所给定的数据而采用的方法（数学分析法，可靠性试验等），在需要时，制

造商应提供详细说明这种方法的综合数据资料。




